附件3

东南大学国有资产自查责任承诺书

为切实做好2025年度国有资产自查工作，强化资产管理责任，根据《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《东南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压实主体责任，构建责任网络
本单位主要负责人为资产自查第一责任人，牵头建立“单位负责人—分管领导—资产管理员—资产领用人”四级责任体系，明确各层级职责分工，确保任务到人、责任到岗。分管领导牵头组建资产自查工作组，成员涵盖资产管理员及使用人，全程参与实地核查、数据填报及整改落实工作。
二、确保数据真实，杜绝违规行为
严格对照通知要求，对本单位设备类和家具类国有资产开展全面覆盖、实事求是的自查，确保账实相符、数据完整。如实反映“有账无物”、“有物无账”、“权属不清”等问题，不瞒报、不漏报、不虚报。若发现资产流失、违规处置等情况，主动追溯责任并报告资产管理部门。对因使用人变动（如退休、调离等）未及时办理资产交接的，督促相关人员限期完成清点变更；对捐赠资产、部门合并遗留资产等权属争议问题，附佐证材料单独说明。
三、落实整改要求，推进闭环管理
限期解决账实差异，确保设备家具标签张贴规范、系统信息更新及时（如使用人变更、存放地点调整）；制定低效资产（如大型仪器使用机时不足、长期闲置设备家具）共享调剂方案，纳入“网上公物仓”管理；按程序评估破损资产维修或报废，丢失资产按相关文件要求追责赔偿。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（如捐赠未登记、权属争议），制定分步整改计划，明确责任人及完成时限，确保问题“事事有回音、件件有落实”。


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2025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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